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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係依據教育部發佈之國民教育法、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、國民小學及國民

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本校藝術教育特性訂定之。 

二、本校新生入學考試報考資格、科別、錄取人數，係依招生辦法內容辦理，招生辦

法經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之。. 

三、經本校入學考試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，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，逾期不

辦理者，視同自願放棄，即取消其入學資格。 

四、學生入學後須更改姓名、年齡、身分證統一編號者，應持證明文件向教務處申請

學生學籍資料更正。 

五、學生轉學，須出具家長同意書辦理轉學申請，經校長核准，並辦妥離校手續後，

始得發給轉學證明書。 

六、本校國小部學生修業年限為二年，前三學期修業完成者，得參加由學校辦理之升

部評鑑。經升部評鑑合格者，得升級國中部繼續就讀；不合格者，經與學生及

其家長充分溝通說明後，輔導其轉學。 

七、本校國中部學生修業年限為三年，前五學期修業完成者，得參加由學校辦理之升

部評鑑。經升部評鑑合格者，得升級高職部繼續就讀；不合格者，經與學生及

其家長充分溝通說明後，輔導其轉學。 

八、學生修業期滿，符合下列規定者，為成績及格，由學校發給畢業證書；未符合

者，發給修業證明書： 

    (一)出席率及獎懲：學習期間授課總日數扣除學校核可之公、喪、病假，上課

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，且經獎懲抵銷後，未滿三大過。 

    (二)領域學習課程成績： 

        1.國民小學階段：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科學、藝術、綜合活動、健康

與體育七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，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，均達丙等

以上。 

        2.國民中學階段：語文、數學、社會、自然科學、藝術、綜合活動、科

技、健康與體育八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，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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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丙等以上。 

 九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者，悉依國民教育法、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、國民小學及國

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十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